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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警察局 

一、 前言 

依據現行交通法令，駕駛電動自行車無須持有相關駕駛執照，即

可上路行駛；在結合電動自行車行駛時無噪音、無污染、響應政府綠

能政策等方便性，民眾用以生活中代步工具，與日俱增。近年來中部

地區工商業蓬勃發展，引進大量外籍移工，其賴以使用之電動自行車

所發生的交通違規行為，已成為當前都市交通安全之隱憂。 

立法院於 111年 4月 19日通過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

文修正案」，已針對「電動自行車」修法規定，將落實車輛懸掛號牌、

駕駛人年齡限制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等管理規範，可望減少該類車輛

所造成之危險與危害。其中規範原條文所定「電動自行車」修正為「微

型電動二輪車」，並經總統於 111年 5月 4日公告，後續尚待行政院

確定實施日期始據以執法。 

惟上揭法令之修改尚未施行之前，如何有效防制是類交通事故發

生，保障國人生命財產，仍刻不容緩之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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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問題分析 

(一)依據勞動部統計，111年4月份全國引進外籍移工人數計66萬

6,371人、本市外籍移工人數計9萬9,991人，占全國外籍移工

人數15%，為全國第2大移工所在城市，其中以產業類作為(工

廠)生產工作移工有7萬餘人，社福類(照護工作)移工2萬餘人，

國籍以越南、印尼、泰國及菲律賓為主。外籍移工所使用之電

動自行車尚未掛牌納管，監理機關並無外籍移工擁有之電動自

行車數量統計，就目前本市環境保護局受理申請電動輔助自行

車汰舊換新電動自行車補助計1,066件。 

(二)外籍移工駕駛電動自行車交通違規行為，如「在道路上爭先、

爭道或其他危險方式」、「行進間使用手持行動電話或其他項

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、通話、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

行為」、「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或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

檢定」、「闖紅燈」、「逆向行駛」、「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」、

「不依規定讓車」、「不依規定擅自穿越快車道」、「行駛快

車道」等，已嚴重危害交通安全及秩序，成為道路交通安全的

隱憂。 

(三)無掛牌電動自行車在管理與查緝上面臨的困境 

依據我國現行法令，尚無騎電動自行車須持有相關駕駛執照之

規定，亦即電動自行車使用者無須經過交通法令之測驗合格，

即可上路行駛。交通部甫於 111年 4月 19日修法通過，相關

號牌管理辦法尚需 2 年時間始得要求電動自行車全數掛牌，

在未實施前，電動自行車均無號牌可供稽查，本局雖有規劃專

案加強取締，但在執法面向與肇事逃逸案件追查方面仍有其困

難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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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現行作法與成效 

(一)針對外籍人士違規駕駛電動自行車影響交通安全等情，本局已

列為重點取締工作，於 111年 3月 21日以中市警交字第

11100018113號函發各分局落實執行「自行車違規取締執行計

畫」，依轄區特性，擇定外籍移工經常聚集場所、工廠周邊等易

發生交通事故之熱(點)時，規劃自行車取締專案勤務，就各種

違規態樣採宣導及執法併行方式加強防制交通違規，每週、每

月統計取締成效檢討與策進，以提升執法量能，降低交通事故

發生，確保用路人安全與權益。 

(二)依內政部警政署111年5月30日警署交字第1110108103號函，加

強取締民眾違法改裝微型電動二輪車，請各分局對於電動自行

車未經核准，擅自變更裝置，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、鈴號、燈

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或擅自增、減、變更電

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，以提高行駛速率超過型式審驗合格允

許之最大行駛速率每小時25公里等行為，加強取締，車輛改裝

之認定需經監理機關審驗後方能確認。 

(三)相關防制作為如下： 

1、勤務面向 

(1)勤務地點：以易發生事故之熱點為優先，站立於易違規處

之起點或路口處，提升執法效能。 

(2)違規項目：加強取締易發生交通事故之行為，例如，未注

意車前狀態、未依規定讓車、左轉彎未依規定、違反號誌

管制或指揮等，避免無效執法，造成擾民。 

2、宣導面向 

  製作 4 國語言宣導文宣及影片，配合至工廠或至易有外籍

移工聚集地點，強化外籍移工騎乘電動自行車安全駕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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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觀念宣導。 

3、工程改善面向 

   勤務中或經民眾反映轄內道路不連貫，亟需增設機慢車專用

道或最外側車道可改為混合車道之路段，影響電動自行車行

車安全時，即時函請路權單位改善，以維護電動自行車駕駛

人之路權。經統計，本局 111年 1月至 5月提報不合理道路

工程計 895件，道路交通違規舉發計 655件。 

 (四)執法成效 

1、全般交通執法件數分析 

本局 111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取締電動自行車交通違

規計 2,495 件，與 110 年同期取締違規 1,315 件比較，增加

1,180 件，另查 109 年(全年度)舉發計 2,648 件(本國人 578

件、外國人 1,778件)。 

2、依本籍、外籍人士分析 

本局 111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取締電動自行車交通違

規計 2,495 件(本國人 486件、外國人 1,403件)，與 110年

同期取締違規 1,315件(本國人 195件、外國人 685件)比較，

增加 1,180件(本國人 291件、外國人 718件)，如下表: 

臺中市 109年至 111年 5月 31日電動自行車舉發違規件數統計分析 

年度 109年 110年 
110年 1月 1日

-5月 31日 

111年 1月 1日

-5月 31日 

110年與 111年 1月 1

日-5月 31日同期增減

數(比例) 

各年舉發總件數 2,648 6,093 1,315 2,495 +1,180(+89.7%) 

統計前

三項易

違規案

件數 

國別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

未戴安全帽 124 403 5 1,702 17 182 152 363 
+135 

+794% 

+181 

+99.45% 

闖紅燈 427 1,047 440 1,446 177 422 304 510 
+127 

+71.75% 

+88 

+20.85% 

雙載 27 328 59 1,362 1 81 30 530 
+29 

2,900% 

+449 

+554.32% 

合計 578 1,778 504 4,510 195 685 486 1,403 
+291 

+149.23% 

+718 

104.81% 



5 

 

  

  

3、109、110年度電動自行車取締違規項目最多前 3項為： 

(1)不依標誌、標線號誌指示(闖紅燈)。 

(2)未戴安全帽。 

(3)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(雙載)。 

4、另統計今(111)年 1月 1日至 5月 31日與 110年同期比較電

動自行車取締違規項目，前 3項為： 

(1)未戴安全帽舉發 515件，增加 316件(+158.7%)。 

(2)不依標誌、標線號誌指示(闖紅燈) 舉發 814件，增加 215

件(+35.9%)。 

(3)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(雙載) 舉發 560 件，增加 478 件

(+582.9%)。 

 (五)交通事故分析 

統計 110年發生 1,283件，死亡 6人、受傷 1,094人，109年

發生交通事故 1,018件，死亡 1人、受傷 878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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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 全般交通事故分析 

111年 1月 1日至 5月 31日止，全般電動自行車發生交

通事故計 499件，死亡 0件、受傷 605人，較 110年同

期發生 499件，死亡 2人、受傷 613人，發生件數相同，

死亡人數減少 2人(-100%)、受傷減少 8人(-1.3%)。  

２、 依本籍、外籍人士分析 

111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止計發生電動自行車交通

事故計 499 件，死亡 0 件、受傷 605 人，均無人死亡，

其中 A2 發生 426 件（本國人 221 件、外國人 205 件）、

A3發生 73件 （本國人 40件、外國人 33件）。 

臺中市 109年至 111年 5月 31日電動自行車交通事故分析表 

 

年度 109年 110年 
110年 1月 1

日-5月 31日 

111年 1月 1

日-5月 31日 

110年與 111年 1
月 1日-5月 31日
同期增減數(比例) 

發生件數 1,018 1,283 499 499 ±0(±0%) 

國籍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本國 外國 

A1 1 0 3 3 2 0 0 0 
-2 

(-100%) 
±0 

(±0%) 

A2 505 373 553 541 198 230 221 205 +23 
(+11.6%) 

-25 
(-10.9%) 

A3 72 67 96 87 31 38 40 33 
+9 

(+22.5%) 
-5 

(-13.2%) 

合計 578 440 652 631 231 268 261 238 

 
肇因最多 未注意車前狀態 未注意車前狀態 未注意車前狀態 未注意車前狀態 

肇因次多 未依規定讓車 未依規定讓車 未依規定讓車 未依規定讓車 

肇因再次多 
違反號誌管制 

或指揮 

其他引起事故之

違規或不當行為 

違反號誌管制 

或指揮 
左轉彎未依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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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策進作為 

立法院於 111年 4月 19日三讀通過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

分條文修正案」，其中「電動自行車」更名為「微型電動二輪車」，並

應懸掛號牌、納保險及限年齡，業經總統於 111年 5月 4日公告，尚

待行政院訂定實施日期。電動自行車全面掛牌仍須 2 年將使用中

車輛召回辦理，在 2年空窗期，為有效防制交通事故發生，本局將

持續加強交通執法作為，就各種違規態樣規劃勤務加強宣導與執

法，以防制交通事故發生，確保整體用路人安全與交通順暢。 

有關電動自行車管理、交通執法與交通教育等面向，本局提出下

列策進作為： 

（一） 強化源頭管理 

1、建議監理機關修法規定，外籍移工須先至監理機關接受相關

教育訓練後始得騎乘電動自行車上路。 

2、加強僱主主動辦理交通安全宣導與人員管理，並以製作之多

國語言之宣傳單、影片至各公司、工廠，集合所屬外籍移工

加強本國交通法令認知、教育及宣導。 

（二） 積極偵辦肇事逃逸案件，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

積極追緝肇事逃逸之人與車，調閱重要路口及聯外道路或行經

路段之監視系統，以有效掌握行駛軌跡與動態，使犯罪人、車無

所遁形。縱然逃逸外籍移工從本市逃至他縣市，亦難逃電眼的查

緝，迅速查緝到案，釐清事實真相，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 

（三） 強化外籍勞工交通安全宣導作為 

   經分析，電動自行車涉入交通事故中，外國人發生比例頗高，其

中又以 20 至 29 歲較多，本局已製作 4 國東南亞語言之交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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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宣導影片，藉以強化外籍移工之宣導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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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結語 

外籍移工交通事故之防制工作需建立在相關單位共同協作的基

礎上，方能獲得最佳處置成效。要確實解決外籍移工騎乘電動自行車

發生交通事故所衍生之問題，必須先從電動自行車掛牌納管做起，立

法院雖於 111年 4月 19日三讀通過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

文修正案」，但有關懸掛號牌、納保險及限年齡等事項，尚待行政院

訂定相關配套措施之實施日期，預估約有 2年空窗期。在這段期間本

局將持續加強執行「自行車違規取締執行計畫」，依轄區特性，擇定

外籍移工經常聚集場所、工廠周邊等易發生交通事故之熱(點)時，規

劃自行車取締專案勤務，並透過勞工局與交通局所推動之相關措施，

期能有效降低外籍移工交通事故之發生，保障市民之生命財產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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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交通局報告 

有關外籍移工於本國購買車輛及駕駛車輛相關規定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購車規定 

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(站)車輛管理相關規定，移工申

領機車牌照係比照一般外僑購車辦理，依居留證地址登記，並需檢附

a.僱主公司、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（公司含登記表）或登記

證明書影本，b.僱主同意書，c.移工駕照。而以移工名義領照之車輛

出售，得由其服務單位檢附出境證明、車輛證件及車主讓渡書或委託

書等具結後，依規定辦理過戶、重領或繳（註）銷、報廢手續。 

至移工申領汽車牌照，鑒於後續稅費、違規、國道通行費之課徵、

追繳、移送強制執行及人員離境後續處理等，尚未建立有效控管機制

前，目前並未開放。 

二、取得駕照規定 

移工報考普通駕照(包含普通輕型機車、普通重型機車、普通小

型車)，須滿 18歲並應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 6個月以上之證明（如

外僑居留證），倘需換領本國駕照，持有外國政府、大陸地區、香港

或澳門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（證）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 6個

月以上之證明（件）者，經相關單位驗證，得於入境之翌日起辦理。 

就電動自行車無須請領牌照及保險，致造成交通亂象部分，目前

立法院已於 111 年 4月 19日三讀通過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

分條文，本次修法中將「電動自行車」改為「微型電動二輪車」並予

以法制化納管，明訂微型電動二輪車，是指經型式審驗合格，以電力

為主，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 25公里以下，車重不含電池在 40公斤

以下、含電池 60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。微型電動二輪車應經檢測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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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式審驗合格，並登記、領用、懸掛牌照後，始得行駛道路，且應投

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該法修正前已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，並黏貼

審驗合格標章之微型電動二輪車，應於法條修正施行後二年內依規定

登記、領用、懸掛牌照，而法規之施行日期則由行政院定之，目前交

通部刻正邀集相關單位共同商議相關配套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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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勞工局報告 

外勞駕駛無牌照電動車輛違規行駛、亂停、肇事逃逸等亂象具體

因應政策及車禍肇事傷及民眾，請市政府相關局處建請中央修法，保

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專案報告。 

一、移工概況說明 

查勞動部統計資訊網 111 年 4 月份，全國產業及社福類移工計

66萬 6,371人，本市移工共計 9萬 9,991人，占全國 15%，為全國第

2大移工所在城市，其中產業類移工 7萬 6,850人，社福類移工 2萬

3,141人，以越南最多、印尼次之，其餘為泰國及菲律賓。 

二、為加強向本市合法工作移工宣導交通法規，
採取以下措施 

(一)敦促雇主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善盡管理責任 

有關移工駕駛電動車輛部分，本局持續敦促本市雇主及私

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善盡外國人管理及生活照顧責任，落實提醒

所聘僱之移工應遵守在台生活法令規範，以免移工觸犯法令致

受罰，影響勞雇權益。 

(二)運用多元管道加強相關宣導 

於外國人新入境後之輔導訪視，提供雙語宣導資料及運用

翻譯人員以其母語向其宣導應遵守之交通法規，並利用入廠宣

導機會，協助交通局及警察局加強宣導移工道路交通安全法令

資訊，以保障用路民眾之權益，110年迄今已宣導達 4萬 9,672

人次。 

三、建議中央相關單位修法及配套措施 
(一)加強移工入境教育訓練： 

為加強新入境之移工建立正確道路交通法令觀念及守法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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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，本局前已建議勞動部於「新聘家庭類移工入境一站式講

習教材內容」納入在台生活法令相關題材，期讓移工於入境

時即能清楚了解在台應遵守事項。 

(二)建議中央相關單位加強橫向聯繫，保障國人權益： 

針對移工因車禍肇事傷及民眾涉及賠償事宜，因現行法令規定

移工有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情形，勞動部可廢止

該名移工之聘僱許可並限令其出國。為免影響民眾求償權益，

本府將建議中央相關單位修正法令規定，於接獲民眾報案後啟

動橫向聯繫機制，除協助民眾加速假扣押執行等法律程序外，

亦應避免移工於賠償完畢前有提前離台之情事，以確實保障國

人權益。 

交通安全相關宣導海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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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訪視加強宣導移工情形： 

公共場所加強宣導情形： 

 

 


